
畜禽标识质量检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畜禽标识质量检验工作，提高畜禽标识质量，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业部负责畜禽标识质量检验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本地区畜禽标识质量管

理，并监督检验样品的采集工作。 

 

  第三条  畜禽标识检验项目和判定标准依据农业部有关技术规范和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畜禽标识检验工作由农业部确定的具备相应检验资质条件的检验机构承

担。检验机构依法独立开展检验工作。 

 

  第五条  畜禽标识质量检验抽取的样品，由被检验单位无偿提供。检验费用由农业

部承担，检验机构不得向被检查单位收取检验费用。 

 

  第六条  畜禽标识质量监督检验分为定期抽检和不定期抽检两种。 

 

  第七条  定期抽检样品由各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按要求提供，样品来源应当覆盖

全部生产企业。 

 

  第八条 不定期抽检时，抽样人员应当填写采样单。采样单中单位名称、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抽样日期、抽样数量、样品状态、标识号码、采样地点等内容需逐项填写清

楚。抽样人员封样时，应当有防拆封措施，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 

 

  第九条 不定期抽检的采样单由抽样人员、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人员及被抽样单位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被采样单位公章。采样单一式三份，分别交采样单位、被采样单位留



存和随样品封存。 

 

  第十条 检验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农业部有关技术规范实施检验工作，保证

检验工作科学、准确、公正，并对检验结论负责。 

 

  检验机构应当制定样品接收、入库、领用、检验、保存及处理程序规定，并严格执

行。 

 

  检验原始记录应当如实、准确、清楚填写，不得涂改，并保存 2年以上。检验后的样

品残品应当保存 2年以上。 

 

  第十一条 定期抽检的样品检验工作应当在样品送达后一个月内检测完毕，并出具完

整、详实的检验报告。不定期抽检的样品应当按要求时限完成，同时出具完整、详实的检

验报告。 

 

  第十二条 对检验不合格的产品，农业部对相应生产企业发出《畜禽标识抽查检验结

果通知单》，生产企业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检验结果之日起 15 日内向农业

部申请复检。农业部组织复检并做出复检结论。 

 

  第十三条 农业部负责发布畜禽标识质量检验结果通报。对通报相应产品检测一次不

合格的企业，农业部停止受理该企业该类型牲畜耳标生产专用号码申请，期限为 1年；对

通报相应产品检测两次（含一次通报两种类型产品）以上不合格的企业，农业部停止受理

该企业全部牲畜耳标生产专用号码申请，期限为 3 年。 

 

  拒绝接受抽检企业视为产品检测两次以上不合格企业。 

 

  第十四条 各省不得采购抽查检验不合格类型产品，不得采购抽查检验存在两类

（猪、牛、羊标）以上不合格产品企业生产的所有产品，不得采购拒绝接受抽检企业的所



有产品。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